
纪 、 监察厅、 委、省 土局

8 月 22 日，省纪委、 411、监察厅、付这 :云、行问 :七日联合发 iij 迎划， XJM l1'f ;(r 耳11千 1711 个人

建造住宅作出了新的规定 。

通知说，个人建造住宅， :iii住房制度改革的组成部分， JIt解决城饵)iij 民住房f*li难的途径
之一。近儿年来，各地:哇!j} 取得了一定成歧。 {iljL ， -JIl二城iji少兹在131干部，利用职权，违

法占地建造个人住宅的问题比较突出，严重JA苦了 32和政府的形象。为了制止和纠正城慎在
职干部个人建造住宅中的边法违纪行为，切实力n~~ì城盯在职干部个人建造住宅的管理，经ift

示省委、省政府同志.现 (F如下通知:

毛，

审址程序办理造住宅，必须严格按在职干部个人- 、

1 、凡有正住户口并且Ht城lfyU前i 实元1日或者'住房拥挤的在职干部个人，可购买商品 fii

或 ~+I ì市参加建设管理部门组织的个人住宅统哇，也可以参加合作建房或依法按《四川省

管理实施办法》规毡，申请占地自述住宅。

2 、 ;N -1" 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 l书记号占地建造个人住宅:

(1));:;妻中 二H-" 方巳分配公57井已达到国家关于住宅而积规定标准的。( 2 )私人住

宅毛基地已达到 《 四川行土地轩理实施办法 》 规定标准的。 ( 3 )夫妻中有-方在农村已建

住宅的。( 4 )县级以上领导干部。

3 、城iJ'飞在职干部个人建造住宅， rü 本人提出书而中 ìM (说 rVJ }\t边住宅理 Il!、拟建住宅

规棋、占地而积和地址、资金和建材来源，以及施工和用工办法) ，所在单位证明，分别经

城镇规划、建设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同志并vj\ J1tl有失芋纹，报县( 'r]i )人民政府批准。
凡属监214对象建造个人住宅，哭将书凶Î 11 1 洁抄送监察油门箭在;属党员在Jill干部建边个人住

宅， 2.将书时叶i i青抄送纪检部门备有。

4 、 1112锁在职干部个人建造位屯，必须符合城镇规划建设的实求和有犬规定，尽量利用

町、住宅地皮 二!|:耕地。不得妨{iq 交通、 ifil山、市容、环境卫生和!毗邻建筑的采光、通风等。必
须依法敬 fl'l iJ'关IIL 罚。必须具有什法用地手续， f宅建设特别 :11 门批准，发给施工许可证，方

可施工。

5 、城慎在职干部个人建造住宅，以户为单位，句户只能建一处。批准占用土地后，

严禁批少占多，批甲 IFI- 乙，违法转让。住宅建成后，严禁以营利为目的出售、出租。才|二营利

性出售，要按照房屋市场管理办法或城出厉应粗赁办法拟Jft . 并依法办理土地使用仪和房原

产权的变更手续。凡出售、 iH 租住宅右 ，再申请占地建的， 一作不予批准，也不得分给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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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，不得参加城镇集资或利用城镇小区开发后的土地建造个人住宅。

6 、城镇在职干部个人建造住宅，资金.建材来源必须正当。任1pJ人不得利用职权挪用

、占用银行贷款、无偿或低价获取建筑材料和使用施工力量，进行索贿、受贿，也不准
在建公房的同时，套建个人住宅。

7 、城镇布l!ft干部分人住宅建成一个月内，必须退出居住的公民。川[1，;'，己自建住宅的

在职干部个人，不得购买原先占有的公有住宅。
• 

度的住宅，必须实行公开监干部个人在- 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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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宅中的遥法违纪者，必须予以追究个人在职干三、对

1 、各地要尽快组织力茧，对城镇在职干部个人注选住宅，进行一次认真清理、核查，

并将结果向群众公布。

对违法占地建造个人住宅者，属于 1 cj 86年底以前的，技1+1 Jt 11.1 央、国务院《夫于加强土

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闹通知》和l llY川省人民政jiT 《头于纯理1983年以来各类建设占地中若干

问题的规定》处理:属于 1987年 1 n 1 日以后的，按 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国务

院批准的《城镇个人建造住宅管理办法》和 《 四川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 》 、《四川省村镇建

设管理暂行规定》严肃处理。该拆除的要拆除，该没收的要没收，并处以罚款。己查清处理

过的，除少数影响大，违法性质严重的领导干部外，原则上不再重新处理。

城镇在职干部违法占地建造个人住宅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除依法处理外，还要同时给

予觉挝、政组始分z 未经城镇规划、建设和土地管理部门批准，乱占乱述性质严重的E 骗取

有夫管理部门批准或超占土地面积i大，扩大建筑面积或边章严重，路/l向很坏的z 严重违反

审批程序的z 非法侵占国自农、林、牧、植业生产、科研、教学用地内土地的z 非法侵占已

明确的公路、铁路、桥位、公共绿地、市政公用设施用地.园林风景区内土地的z 对依法执

行公务的人员逃行阻挠或打击报织和拒不接呈规划、建设和土地管理等部门处罚的:其它严

违反规划、建设和土地管理法规行为的。

城镇在职干部建造个人住宅，有下列情形之一丘， I马:给予党组、 i改组处分外，还要没收

其非法所得z 以牟利为 1I 的，建造个人住宅出售、出租的z 在建造个人住宅中，严重侵占

国家、集体和群众利益的:动用国家救灾、扶贫、优抚等专项调拨指标或实物牟利的:将国
家计划物资指标给建筑施工队， )，豆低个人住宅造价，或 ljJ换建筑材料牟利的z 利用为建筑施

工队介绍或发包工程业务，乘机要建筑施工队为自己建造个人住宅，并压低个人住宅造价

的134;它非法牟利的。

2 、对在执行城侦规划、建设和1土地管理iìdhl1j-l ，玩忽 jill守，践使本地区边法占地乱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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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土地、规划和建设管理等部门，对城镇在职干部个人建造住宅的管理， :兵荒公执

法，实行公开监督的办事制皮。做到用地政策公开:用地指标和建筑面积公开:审批程序和

审批结果公开:资金和建材来源、施工及用工办法公开; >(.j 违法违纪者的处理结果公卅， ji:

有关职能部门和附众也衍 。 各级管理部门妥切实杜绝拉关系、 i吓人↑市， I出权吗!í :Jlt 、以权

谋私、弄虚作{仪等不正之 j吨 。



个人住宅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要追究有关领导者违反党组、政主己的责任。

3 、城镇在职干部个人建造住宅的实际造价，与本人合法收入和正当经济来源明显不

符，差额较大的，要责令其说明来源。本人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或经核实属于虚报的，差额部

分以非法所得论灶。

4 、城镇在职干部个人在建造住宅中有贪污、 盗窃、索贿、茧'贿，敲诈勒索等行为的，

按照有关规定，进行严肃处理，其中，触犯刑律构成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

任。

5 、对领导干部违法违纪在fizz员建造个人住宅的，要从严处理。
, 

四、加强城镇在职干部个人建造住宅管理的职责分工

城镇在职干部个人建造住宅， 1担当地政府统一领导，加强管理，实行分工负责制度。有

关职能部门，要尽职尽灾，既妥各司其职，又要密切配合。个人建造住宅的规划、

及对违反有关法规乱修乱建的处理，由规戈1j ‘应设部门负责。 IE用土地用于个人建造住宅的

违反土地管理法规的处理，由土地管理部门负壳。

对于在职干部建造个人住宅的违法违纪行为， 需要给予党纪、政纪处分的，要按照干部

管理权限和分工分级管理的原则，由纪检和监察部门分别或共同调查核实，及时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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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 .接 z 当前，我省拉工学技已远步皮底为导地区咛系统招生，一些学校还按国家有关

规定招拉了少量农村户口学生。应读者妥求，现根据省粮食局川粮函 (89 )字第 184号通知

精神，对拉工学拉学生口粮供应问题作如下解答。

问 z 按国家劳动计划招收的技工校毕业生，其粮食如何供应?

=根据国家计委、劳动部和省劳动厅(合中央各部)下达的招生计划招收的学生，以

及由省劳动厅批准并经国家统一考试录取的不包分配的学生，不论是否跨地区跨系统招收

(含按当年招生简章考试录取，学校代单位培训的代培生) ，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线的，应由

家居地粮食部门凭录取通知书和户口迁移手续办理粮食关系，学校所在地粮食部门凭当地劳

动局的录取花名册和户粮关系转移手续衔接粮食关系，按照技校学生定量标准16公斤供应。

凡是不转户粮关系的，应由户;被关系所在地的混食部门按居民标准发给粮票，办理《市镇人

口异地购粮证明》。并相应扣减供应指标，由学校统一到当地粮食部门凭当地劳动局出县的

录取花名册，按照16公斤定量际准补足差额，并凭上述购粮证明和粮票购粮。

问 z 按省政府有关规定，从几个大电站移民中招收的技工校学生，其粮食如何供应?也

替 z 省政府川府函(1988) 625号文件规寇，铜街子、宝珠寺和二滩水电站建设期间，

允许库区(含施工区)的移民按当年招生规定报考技校，凡录取并已办理":&转非η 的学生

均按上述前条规定办理z 凡录取时未批准办理"农转非"的学生，读书期间不转粮食夫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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